【十七届人民政府第六十二次常务会议议定事项】关于《张店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建设规划(2021-2030年)》汇报的解读

一、政策背景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2020年3月25日，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全省“重点工作攻坚年”重点任务实施方案》，要求各级建立“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为全面落实省、市重点攻坚任务，我局按照省、市应急物资储备规划编制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通过灾害风险分析评估、物资存储现状调查统计、征求意见、联合会商、专家评审等环节不断修改完善，编制完成了《张店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规划（2021-2030年）》。
二、决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山东省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规划（2020-2030年）》《淄博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规划（2020-2030年）》编制本规划。
三、出台目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全面加强全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编制本规划。
四、重要举措
2025年初步建成分级分类管理、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全区应急物资储备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提升。2030年建成分级分类储备、规模适度、品类齐全、布局合理、管理有序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
重点任务：一是整合优化各部门（单位）应急物资管理职能，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应急管理部门统筹协调，统分结合、分工协作的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保障体制；二是依托张店丰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区粮食物资储备服务中心），建成仓储面积不低于2000㎡的标准化区级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各镇办建成不低于50㎡的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各重要部门（单位）建成不低于50㎡的专业应急物资储备库，增强仓储能力；三是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构建政府、商业、社会、使用单位相衔接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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